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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书面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并主持，于 2024年 4月 19日在北京和深圳以现场结合视
频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2 名，实际出席董事 12 名，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副董事长周朝晖先生，董
事段一萍女士、段心烨女士、祝建鑫先生、孙献女士、王章为先生、敬红先生，独立董事吕益民先生、戴
德明先生、周凤翱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马庆泉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 年年度报告》和《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母公司）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33,197,662.34 元，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等影响-

2,354,155.03元，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3,727,527,542.41 元，扣除 2023 年向股东派发 2022 年度现金红利
403,442,695.60元，截至 2023年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余额为 4,654,928,354.12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按税后利润的 10%计提法定公积金、一般风险
准备、交易风险准备各 133,319,766.23 元，按大集合产品管理费收入的 10%计提风险准备 293,359.32
元，公司 2023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4,254,675,696.11元。 2023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中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为 9,019,963.14元，故公司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中可进行现金分红部分为 4,245,655,732.97元。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034,426,9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15元（含税）派发 2023 年度红利，合计派发 463,959,099.94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公司剩余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如本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将按照派发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和其他公开披露文件中做出的承诺、《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
在重大差异。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议案》
1.马庆泉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2.吕益民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3.戴德明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4.周凤翱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评估意见》 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
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1.马庆泉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2.吕益民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3.戴德明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4.周凤翱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马庆泉）》《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吕益民）》《2023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戴德明）》《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周凤翱）》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 2023年度经营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公司 2023年度社会责任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 年度社会责任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
九、《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审计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

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审计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2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 2023年度廉洁从业管理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阅。
十四、《关于公司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阅。
十五、《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七、《关于公司 202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八、《关于公司 2024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九、《关于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后，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业务管理、风险控制指标等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以下额度内确定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总金额：
1.公司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自营合计额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的 80%，其中方向性权益类投

资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的 30%；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自营合计额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
的 380%。

2.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额度，长期股权投资额度仍按照相关决策程序确定和执行。
3.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开展现金管理业务（包括债券逆回购、同业存单、货币基金、利率债及利率

债基金、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等）。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关于公司 2024年度融资类业务规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一、《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王军先生、段一萍女士、段心烨女

士、祝建鑫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王军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

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孙献女士、王章为先生已回避表

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

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周朝晖先生、敬红先生已回避表

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在审议公司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时，公司全体董事

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本子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时，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应分别对相应子议案回避表决，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

二十二、《关于公司 2024年度公益捐赠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为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推动上市公司一年多次分红的监管要求，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同意公司

在同时满足当期盈利、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且不存在重大资金需求的前提条件下，进
行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并由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后，在公司符合上述利润分配前提条件的
情况下，决定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期分红金额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进行中期利润分配的时间节点由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五、《关于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

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24年 4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七、《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24年 4月）》 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八、《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工作细则（2024年 4月）》 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九、《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择机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

召开时间和地点，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安排向全体股东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及其它相关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4-02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 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对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并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相应进行了回避，
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详情如下：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王军先生、段一萍女士、段心烨女
士、祝建鑫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王军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

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孙献女士、王章为先生已回避表

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

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周朝晖先生、敬红先生已回避表

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在审议公司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时，公司全体董事

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本子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时，关联股东须相应回避表

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以下关联方于 2024 年度可

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因交易规 模 难 以 预 计 ，
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4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1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12

2 利息支出 - 0

3 利息收入 - 0

4 证券承销业务收入 - 0

5 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 0

6 资产、基金管理业务收入 海南长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50

7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 0

8 认购非 公 开 发 行 的 债 券
及其他业务 - 0

9 共同投资 - 0

10 债券及票据交易 - 0

11 购买金融产品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6,604.11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79.45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75.00

12 购买产品服务支出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08

华能招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86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0.88

13 办公场所租赁相关支出
以合同约定为准 ， 预计
租金等相关费用合计不
超过 3,000 万元 。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1.33

注：购买金融产品发生金额统计口径为公司所持产品期末总市值较期初变动数，下同。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因交易规模难以预计 ， 以实
际发生数为准。

- 0

2 利息支出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10

4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 0

5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8.25

6 购买金融产品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52.89

7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及其他业务 - 0

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因交易规模难以预计 ， 以实
际发生数为准。

- 0

2 利息支出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73

4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 0

5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0

6 购买金融产品 - 1,815.88

7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及其他业务 - 0

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
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利息支出

因交易规模难以预计 ， 以实际
发生数为准。

- 0

2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4

4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46

5 债券及票据交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2,235.0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3,652.55

6 证券承销 - 0

7 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 0

8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 0

9 金融衍生品交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7

10 利息收入

11 购买金融产品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4.80

12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及其他业
务 - 0

注：金融衍生品交易发生金额统计口径为交易产生的净损益，下同。
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

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利息支出

因交易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为
准。

- 0

2 代 理 买 卖 证 券 业 务
收入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13

3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 0

4 证券承销业务收入 - 0

5 办 公 场 所 租 赁 相 关
支出

以合同约定为准 ，预计 租金 、物业管 理
费等相关费用合计不超过 6,500 万元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4.61

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4 年 度 发 生
金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提供和接受服务：向关联方提供证券和期货经纪 、出租交
易单元席位 、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承销 、财务顾问 、投资咨
询 、资产管理等服务，接受关联方证券承销 、资产管理 、房
屋租赁、保险、银行存款等服务。

因交易的发生及规模
的不确定性 ， 以实际
发生数为准。

- 0

2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 与关联方进行的现券买卖及回购
交易；购买金融产品；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等交易。 - 0

（三）2023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经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执行，未超出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详情如下：
1.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业务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存放利息收入 334.46

不适用

合计 334.46

2.利息支出

关联方名称 业务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5.11

不适用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3.14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2.72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71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5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45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7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6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1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1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0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02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02

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以及债券借贷等利息支出 46.8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以及债券借贷等利息支出 4.00

合计 64.20

3.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5.46 0.01%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31 0.0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8 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10 0.00%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0 0.0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23 0.00%

合计 14.47 0.02%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的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下同。
4.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2.19 26.9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36.45 17.4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53 1.89%

合计 4,867.16 46.23%

5.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1.01 10.49%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6.00 10.0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7 0.06%

合计 1,140.18 20.60%

6.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42.45 0.40%

华能国际电力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75 0.19%

华能（广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8.40 0.17%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1 0.06%

华能保山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36 0.01%

华能定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27 0.01%

华能会理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79 0.01%

华能呼和浩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52 0.00%

华能阿拉善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0.44 0.00%

合计 92.49 0.87%

7.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广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68 0.22%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1 0.16%

华能招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5.66 0.09%

合计 29.25 0.48%

8.资产、基金管理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海南长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5.44 2.03%

合计 135.44 2.03%

9.金融衍生品交易

关联方名称 本期净损益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62

不适用

合计 200.62

10.购买金融产品

关联方名称 本期市值变动（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462.70

不适用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5,056.67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3.4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54.8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4.80

合计 142,362.45

11.债券及票据交易

关联方名称 业务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769,501.91

不适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406,324.2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92,828.0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82,353.2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交易 116,851.64

合计 1,467,859.07

12.共同投资

关联方名称 共同投资企业 本 期 投 资 金 额 （万
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长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0,000

不适用

合计 10,000

13.办公场所租赁相关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09.61

不适用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704.48

合计 7,114.09

14.购买产品服务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591.25

不适用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1.50

华能招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5.24

华能置业有限公司 5.75

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3

北京市昌平华能培训中心 1.62

华能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0.62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0.44

大连华能宾馆有限公司 0.23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0.12

北京聚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06

合计 919.64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为温枢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9 亿元。

经营范围：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等）、热、冷、汽的开发、
投资、建设、生产、经营、输送和销售；组织煤炭、煤层气、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销
售；信息、交通运输、节能环保、配售电、煤化工和综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开发、投资和销售；
电力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工程监理以及业务
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和销售；国内外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
范围内相关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内的境内外投资业务。 住所：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华能
总部。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直接持有公司 46.38%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为叶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8 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
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号及丙 4幢 10-12层。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
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亿元。经营

范围：以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
莲花街道福新社区鹏程一路 9 号广电金融中心 36 层 DEF 单元、38 层、39 层。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059%的股份。 公司董事长王军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公司副总裁曾贽先生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
第（四）项、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
力。

3.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进，注册资本人民币 1.3亿元。经

营范围：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准许和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深
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21层。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景顺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进先生担任景顺长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副总裁、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赵昕倩女士担任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
二款第（四）项、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
约能力。

4.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
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直接持有公司
12.36%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孙献，注册资本为 2,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工业及其它各类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信息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代理，企业经营策划，财务咨询。 住所：深
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蛇口望海路 1166号招商局广场 33B。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监事马伯寅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霍达，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86.97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招商证券”，股票代码“600999”），详细信息
以其公告为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原董事苏敏女士曾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缪建民，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52.20 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招商银行”，股票代码“600036”），详
细信息以其公告为准。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监事马伯寅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江向阳，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5亿元。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住所：深圳
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21层。

上述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四）项、第四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5.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
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直接持有公司
9.77%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李英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57亿元，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简称“深圳能源”，股票代码“000027”），详细信息以其公告为准。

上述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6.公司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
公司其他关联法人是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除前述关联法人以外，

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
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司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在过
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 主要业务内

容和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代理买卖证券：代理关联方买卖证券业务收入，支付关联方资金存放在证券账户的利息，参照市

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2.资产、基金管理：为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基金管理服务等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

定价。
3.利息收支：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将部分自有资金存入关联方所获得的利息收入，以及向关联方融

资、关联方资金存放在公司证券账户或与关联方开展债券回购、债券借贷业务而产生的利息支出，参
照市场利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4.投资咨询：为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5.证券承销：为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证券承销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6.财务顾问：为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7.出租交易单元席位：通过特定交易席位为关联方提供交易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8.代销金融产品：接受关联方委托，为其销售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9.购买金融产品：购买或赎回关联方管理的基金产品、资管计划、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参照市场

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0.债券及票据交易：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现券买卖、票据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

定价。
11.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关联方进行场外期权、收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交易，交易要素参照市场情

况及行业惯例确定。
12.非公开发行的债券：与关联方互相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参照市场利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13.房屋租赁：租用关联方的营业用房向关联方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定价。
14.购买产品服务：公司根据正常经营需要向关联方购买保险、办公用品等产品或服务，参照市场

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5.共同投资：与关联方共同发起设立、投资相关企业等（不含共同向子公司增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上述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
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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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发出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书
面通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会议召集人许明波先生召集，于 2024年 4月 19日在北京和深圳以现场结
合视频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4 名，实际出席监事 4 名，公司监事会会议召集人、职工监事许明波先
生，监事顾文君女士，职工监事曾晓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马伯寅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总裁李翔先生，副总裁（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周钟山先生及副总裁、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赵昕
倩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 年年度报告》和《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分配额度及方式符合公司经营状况，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到有效的执行，达到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监事会对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2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公司 2023年度廉洁从业管理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3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阅。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为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推动上市公司一年多次分红的监管要求，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同意公司

在同时满足当期盈利、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且不存在重大资金需求的前提条件下，进
行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并由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后，在公司符合上述利润分配前提条件的
情况下，决定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期分红金额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进行中期利润分配的时间节点由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经营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合规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度反洗钱工作总结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
项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内容无异议。

《202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2023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2023 年度高级管
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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